出口货物补征增值税附报资料

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[2002]7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[2004]64号、国税发[2005]68号、国税发[2006]102号等文件规定，出口企业只要发生下列应补增值税的行为，均应按照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填报本表，并于次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或在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期限内，随同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及其它相关资料，向所属税务机关申报补税。

税款所属期：自      年 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纳税人识别码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

	纳税人名称
	　
	法定代表人
	　
	营业地址
	　

	开户银行及帐号
	　
	注册类型
	　
	电话号码
	　

	出口货物补征税类型及代码
	行次
	补征税所属期
	补征税计税依据
	应补税额（应计提销项税额）

	免税已申报，无出口信息（01）
	1
	　
	　
	　

	免税未申报，有出口信息（02）
	2
	　
	　
	　

	退税未申报，有出口信息（03）
	3
	　
	　
	　

	退税逾期申报，免税已申报（04）
	4
	　
	　
	　

	正常申报审核未通过（05）
	5
	　
	　
	　

	其他补征出口货物增值税（06）
	6
	　
	　
	　

	合计
	7=1+2+3+4+5+6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以下企业填报
	以下征税机关核定

	从成本科目转入进项税额科目的金额(外贸企业不填)
	8
	　
	　

	同期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上期留抵税额
	9
	　
	　

	本期补征税冲减留抵税额
	10≤7-8
	
	　

	本期实际应补征增值税
	11=7-8-10
	
	　

	期末留抵税额
	12=9-（7-8-11）
	
	　


会计主管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：

收到日期：

接受人：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主管税务机关盖章：

本表一式三份，主管征税机关签章后一份返还企业、一份征税机关留存、一份交进出口税收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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